2015年省社科联社科普及课题和社科普及
出版资助项目申报须知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和省委十三届五次、六次全会精神，坚持“三贴近”原则，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不断提高公众人文社科素养，为加快文化强省建设、“两美”浙江建设和全面深化法治浙江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二、申报内容及要求
1、申报内容：①宣传解读党的十八大以及十八届历次全会精神的通俗理论读物；②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普及读物；③法治浙江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的通俗读物；④弘扬浙江精神，激励浙江人民创业创新，建设“两美”浙江的通俗读物；⑤浙江地方历史文化通俗读物；⑥其他人文社科知识普及读物。
2、申报要求：申报项目应充分体现主旋律，具有科学性、实用性和可读性，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富有哲理和情趣，为公众所喜爱。社科普及课题最终成果形式一般应为科普著作或读本（字数不少于3万）。社科普及出版资助项目必须是在本次申报截止时间之前已经完成但尚未正式出版的社科普及著作、读本。

一般的学术研究、对策研究、工作研究等方面内容和自然科学普及读物，不列入社科普及课题和社科普及出版资助项目的申报范围。
三、申报类型及经费
1、社科普及课题分为三类：重点课题、年度课题、立项不资助课题。重点课题经费资助额度为10000元，年度课题经费资助额度为5000元。达到课题立项标准而自愿筹集经费的，可作为立项不资助课题。
2、社科普及出版资助项目分两类：全额资助项目和部分资助项目。

（1）资助要求。申报全额资助出版的科普读物，经专家评审为优秀的，由省社科联统一组织出版，同时立为省社科规划一般课题。申报部分资助出版的科普读物且经专家评审为优秀的，原则上由省社科联统一联系出版社出版，如项目负责人在出版时间上有特殊要求的，需经申请批准，且在项目立项一年内完成出版（出版数量至少为1000册），否则视为自动放弃该项目的立项。部分资助项目的资助额度为15000元，出版后一次性拨款。书稿出版后送交省社科联20册样书。

（2）申请条件。出版资助项目的申请者必须是著作权所有者。著作权属多人时，由主要撰写人或主编提出申请，并须有全体编写人员的签名，著作权必须无任何争议。 

四、申报要求
1、项目负责人同一年度内只能申报一个项目。已承担省社科联社科普及项目尚未完成者，不得申报今年的社科普及项目。立项项目一般应在一至二年内完成。

2、请各单位加强对申报工作的组织和指导，广泛发动，积极申报，并落实配套资金。

